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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
、
文
化
背
景
•. 

我
國
歷
代
社
會
，
居
民
聚
族
而
居
，

大
多
數
的
聚
落
都
是
以
血
緣
﹒
地
緣
與
職

緣
相
結
合
，
「
出
入
相
友
、
守
望
相
助
、

疾
病
相
技
持
」
的
精
神
是
聚
居
生
活
的
自

然
現
象
，
因
此
「
社
」
成
為
人
民
結
合
之

所
、
公
眾
游
息
之
處
及
鄉
里
自
衛
組
織
，

敦
親
、
睦
鄰
、
養
老
、
育
幼
、
濟
賞

、

與

學
‘
修
橋

、
舖
路
成
為
地
方
應
辦
的
事
業

;
這
些
制
度
與
作
法
，
遠
之
，
如
提
倡
儲

蓄
互
助
的
社
倉
制
度
，
強
化
國
民
道
德
的

呂
氏
鄉
約
;
近
之
，
如
民
國
初
年
的
平
民

教
育
與
鄉
村
建
設
，
旨
在
結
合
民
間
社
會

力
量
來
推
展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，
這
些
都
是

我
們
以
往
農
村
社
會
中
的
社
區
發
展
之
先

例
。
(
註
一
)

貳
、
社
會
背
景
:

蓋
灣
光
復
之
初
，
當
時
大
多
數
的
居

民
生
活
都
很
艱
苦
，
社
會
一
片
落
後
景
象

，
百
事
待
興
。
到
了
民
國
三
十
入
年
政
府

播
遲
來
蓋
，
致
力
各
項
建
設
，
開
始
交
施

土
地
改
革
，
導
引
了
此
間
村
經
濟
復
甦
'
不

僅
增
加
了
農
民
的
生
產
，
亦
帶
來
了
農
村

地
區
的
繁
榮
，
而
且
按
著
一
連
串
的
經
建

計
壺
，
使
得
臺
闊
的
物
質
建
設
與
經
濟
建

設
突
飛
猛
進
，
但
此
同
時
也
於
社
會
控
設

未
能
相
對
配
合
發
展
，
逐
漸
造
成
經
濟
與
社
會
發
展
差
距
。
有
鹽
於
此
，
為
力
謀
社
會
建

設
與
經
濟
建
設
並
重
，
物
質
生
活
與
精
神
生
活
兼
顧
，
民
國
五
十
四
年
，
我
國
制
定
「
民

生
主
義
現
階
段
社
會
政
策
」
'
開
始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，
配
合
其
他
社
會
福
利
措
施
，
以
謀

社
會
整
體
發
展
。

﹒
起
一
、
政
策
的
確
立

•• 

我
國
當
前
所
推
行
之
社
區
發
展
，
實
發
翱
於
民
國
四
十
四
年
之
「
基
層
民
生
建
設
運

動
」

，
以
「
增
加
生
產
教
民
富
，
改
善
生
活
使
民
享
」
為
工
作
目
標
，
於
各
縣
而
選
擇
地

區
推
行
基
層
建
設
。
民
國
五
十
四
年
行
政
院
頒
布
「
民
生
主
義
現
階
段
社
會
政
策
」
，
將

「
社
區
發
展
」
列
為
現
階
段
社
會
福
利
措
施
七
大
要
項
之
一
，
並
規
定
「
以
採
取
社
區
發

展
方
式
，
促
進
民
生
建
設
為
要
熙
」
'
是
為
我
國
社
區
發
展
正
式
列
為
國
家
政
策
之
始
。

民
國
五
十
七
年
訂
頒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要
」
'
對
社
區
發
展
的
推
行
機
構
﹒
推
行

步
聽
、
工
作
項
目
、
工
作
要
飯
、
經
費
來
頓
，
均
有
規
定
，
是
為
此
項
工
作
在
政
領
上
進

一
步
的
執
行
。
而
此
項
社
區
發
展
基
本
法
令
彼
於
民
國
七
十
三
年
修
訂
為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
作
綱
領
」
，
繼
續
作
為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的
工
作
準
繩
。

一位一

肆
、
全
面
配
合•• 

社
區
發
展
是
一
種
綜
合
性
的
工
作
，
應
結
合
政
府
與
民
間
各
部
門
的
力
量
來
推
動
，

故
與
社
區
發
展
有
關
的
社
政
、
民
政
、
農
政
、
建
設
、
衛
生
、
教
育
、
交
通
、
警
政
、
國

宅
單
位
，
必
讀
予
以
協
調
配
合
。

一
、
推
行
機
總•. 
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在
中
央
由
內
政
部
協
調
有
關
部
會
決
定
政
策
，
在
地
芳
則
由
省
到
縣

市
以
及
鄉
鎮
市
均
設
有
社
區
發
展
委
員
會
，
分
自
省
、
縣
市
、
鄉
鎮
市
的
首
長
擔
任
主
任

委
員
;
而
委
員
則
包
括
有
關
單
位
主
智
、
有
關
人
民
團
體
負
責
人
及
專
家
學
者
，
共
謀
省

、
縣
市
或
鄉
鎮
之
社
區
之
研
究
、
策
剖
以
及
協
調
聯
繫
工
作
。
至
於
實
際
工
作
則
由
各
級

業
務
單
位
配
合
推
行
，
而
以
社
政
單
位
為
綜
合
業
務
之
推
動
機
構
。
這
些
配
合
措
施
，
會

使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收
到
分
工
合
作
，
發
揮
團
隊
精
神
，
促
進
整
體
力
量
之
效
果
。
此
項
協

調
組
織
，
在
民
國
六
十
二
年
予
以
撤
銷
，
導
致
協
調
配
合
工
作
較
難
密
切
，
所
幸
社
區
發

展
委
員
會
於
民
國
七
十
二
年
恢
俊
設
置
，
對
社
區
發
展
發
揮
整
體
力
量
，
有
所
助
益
。



二
、
執
行
的
帕
拉
織

社
區
發
展
在
各
地
區
實
際
負
責
計
畫
、
執
行
的
組f織
，
在
最
基
層
係
由
社
區
居
民
自

行
成
立
的
社
區
理
事
會
來
負
責
。
社
區
理
事
會
是
推
動
社
區
各
項
工
作
的
民
間
公
挂
團
體

，
由
社
區
內
每
戶
代
表
一
人
，
以
民
主
的
方
式，
選
舉
理
事
組
織
之
。
理
事
名
額
至
多
二

十
一
人
，
由
理
事
們
互
選
一
位
理
事
長
，
任
期
二
年
，
純
屬
志
願
服
務
，
無
金
錢
報
酬
的

工
作
。
選
出
的
理
事
除
注
意
區
域
分
佈
代
表
佳
外
，
理
事
人
選
多
厲
地
方
精
英
份
子
，
網

羅
社
區
內
各
階
層
、
各
種
職
業
、
宗
教
、
社
會
團
體
以
及
地
方
上
有
聲
望
或
影
響
力
的
領

導
人
物
來
參
與
，
並
分
組
辦
事
，
其
為
社
區
的
核
心
機
構
，
對
內
決
定
社
區
事
務
，
對
外

代
表
社
區
。
理
事
會
每
三
個
月
召
間
會
議
一
次
，
經
由
議
事
的
過
程
，
反
映
居
民
的
問
題

與
需
要
，
斟
酌
社
區
條
件
與
資
源
，
擬
訂
年
度
及
各
種
工
作
計
畫
芳
察
來
執
行
，
而
社
區

各
項
工
程
亦
一
律
交
由
社
區
理
事
會
直
接
經
營
，
計
畫
選
定
，
即
由
全
體
社
區
居
民
共
同

參
與
，
以
求
質
現
。
在
計
直
選
擇
過
程
中
，
必
讀
考
慮
全
體
社
區
居
民
義
務
共
負
，
利
益

均
需
原
則
，
並
顧
及
社
區
特
性
、
資
源
‘
民
眾
投
術
能
力
等
因
素
，
遇
有
窒
礙
難
行
，
即

向
縣
市
政
府
、
鄉
鎮
公
所
請
求
支
援
。
社
區
理
事
會
為
社
區
工
作
，
之
實
際
童
心
，
其
對
社

區
發
展
之
成
敗
具
有
決
定
性
的
影
響
作
用
。
此
種
組
織
型
態
符
合
目
前
大
多
數
民
主
國
家

地
方
組
織
型
態
，
亦
即
越
到
基
層
其
組
織
越
採
委
員
制
，
由
居
貝
選
出
理
事
，
再
由
理
事

五
推
理
卒
長
，
以
避
免
民
采
因
直
接
選
舉
理
事
長
，
造
成
派
系
分
裂
，
影
響
團
結
。

恆
、
長
期
計
畫

•. 

一
、
社
區
坑
劃
•• 

社
區
規
劃
以
地
理
形
勢
、
文
化
背
景
、
經
濟
生
活
的
依
存
程
度
，
和
人
民
的
意
向
興

起
等
因
素
，
為
割
分
之
依
據
，
換
言
之
，
社
區
的
劃
定
，
以
尊
重
居
民
的
意
願
為
主
，
故

府
為
輔
的
原
則
。
民
國
五
十
七
年
為
執
行
「
民
生
主
義
現
階
段
社
會
政
策
」
'
臺
灣
省
故

府
頒
行
「
臺
灣
省
社
區
發
展
十
年
計
畫
」
'
並
於
十
年
計
畫
執
行
完
成
後
，
復
於
民
國
七

十
年
頒
行
「
社
區
發
展
後
總
第
一
期
五
年
計
畫
」
廣
續
實
施
;
臺
北
市
政
府
則
於
民
國
五

十
九
年
頒
行
「
蓋
北
市
社
區
發
展
推
行
辦
法
」

'
高
雄
市
政
府
於
民
國
七
十
年
頒
行
「
高

雄
市
社
區
發
展
後
級
計
之
芒
，
長
期
辦
理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運
用
社
會
福
利
基
金

J

訂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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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1 ,417 

15.32 

15.79 

二
、
建
設
自
採•• 

改
善
緣
燒
、
提
高
所
得
、
變
化
氣
質

社
區
發
展
是
一
種
多
目
標
，
多
角
性
的
社
會
福
利
專
業
，
首
重
現
代
化
經
濟
建
設
和

社
會
建
設
齊
頭
並
進
，
其
範
圈
包
括
物
質
生
活
與
精
神
生
活
、
有
形
福
利
和
無
形
福
利
在

全
面
選
鼎
，
分

年
普
遍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計
畫
，
自
民
國
五
十
七
年
至
七
十
二
年
止
，
基
灣

地
區
已
發
展
四
干
三
百
零
四
個
社
區
(
臺
灣
省
四
千
零
四
十
八
個
社
區
﹒
臺
北
市
一
百
七

十
八
個
社
區
、
高
雄
市
七
十
八
個
社
區
)
;
受
益
戶
一
百
九
十
二
萬
五
、
四
二
四
戶
，
受

益
人
數
九
百
七
十
五
萬
五
、
四
四
五
人
(
臺
灣
省
一
百
七
十
一
萬
七
、
七
七
五
戶
，
八
百

九
十
萬
九
、
二
三
五
人
，
蓋
北
市
十
六
萬
一
、
四
一
七
戶
，
六
十
四
萬
六
、
九
八
六
人
，

高
雄
市
四
萬
六
.
二
三
二
戶
，
十
九
萬
九
、
二
二
四
人
)
，
佔
全
聖
灣
地
區
人
口
總
數
一

千
八
百
七
十
三
萬
人
(
民
國
七
十
二
年
底
)
之
百
分
之
五
十
二
熙
O
八
。
除
都
市
計
畫
區

域
或
其
他
因
聚
未
規
劃
外
，
絕
大
部
分
農
村
及
城
市
郊
區
及
一
般
住
宅
區
均
已
發
展
為
社

區
。
(
註
二
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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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
，
為
使
各
項
工
作
絞
繹
並
一
峙
，
且
日
勿
於
質
施
起
見
，
將
社
區
工
作
專
項
兵
體
地
現
剖
為

三
個
建
設
範
間
，
作
為
工
作
目
標
。

八
鬥
基
礎
工
程
建
設
:
旨
在
從
事
環
境
的
整
建
，
喚
起
民
眾
自
力
改
善
生
活
環
境
的
興

趣
，
創
造
舒
適
和
愉
快
的
生
活
天
地
。
此
一
建
設
包
含
物
質
和
經
濟
發
展
層
面
，
涵
蓋
改

善
個
人
衛
生
、
家
戶
衛
生
及
公
共
設
施
等
，
其
基
本
項
目
包
括
:
自
來
水
、
排
水
溝
、
巷

街
道
路
。
以
期
改
善
家
庭
內
外
的
物
質
環
境
，
使
之
更
符
合
衛
生
上
的
要
求
。

口
生
產
福
利
建
設
•• 

旨
在
喚
起
民
眾
自
力
更
生
，
提
高
所
得
，
增
進
一
咱
祉
。
此
一
建

設
屬
於
經
濟
和
社
會
活
動
層
面
，
包
括
質
施
共
同
生
產
、
獎
勵
科
學
經
營
﹒
加
強
共
同
運

銷
﹒
質
施
社
區
造
藍
、
增
建
福
利
設
施
、
建
立
福
利
服
務
體
系
等
。

叫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:
旨
在
變
化
國
民
氣
質
，
發
揚
固
有
文
化
與
傳
統
美
德
，
培
養
現

代
化
的
生
活
素
質
。
此
一
建
設
係
屬
社
會
典
文
化
建
設
層
面
。
主
要
項
目
:
興
建
社
區
活

動
中
心
‘
圖
書
室
、
運
動
場
、
小
型
公
園
、
組
織
老
人
長
壽
俱
樂
部
、
社
區

一童
子
軍
團
、

媽
媽
教
室
及
其
他
休
閒
、
有
樂
、
文
化
、
民
俗
才
藝
團
隊
等
。

這
三
大
建
設
好
像
一
個
等
邊
三
角
形
一
樣
互
為
依
角
。
如
果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做
得
好

，
則
整
個
社
區
意
識
將
更
為
加
強
，
分
工
合
作
的
程
度
將
更
為
提
高
，
社
區
內
民
眾
相
互

了
解
以
及
意
見
的
溝
通
將
更
為
增
進
。
利
用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所
建
立
起
來
的
感
情
和
社
會

關
係
'
可
進
一
步
作
為
推
動
生
產
福
利
建
設
的
基
礎
，
而
生
產
福
利
建
設
工
作
，
促
進
民

眾
搜
高
了
所
得
，
更
，
有
能
力
援
供
充
分
的
資
源
，
配
合
政
府
的
補
助
款
共
同
來
整
建
環
境

。
〈
註
-
3
)

三
一
、
王
作
項
目
與
成
呆•• 
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項
目
包
括
基
礎
工
程
建
設
、
生
產
福
利
建
設
、
精
神
倫
理
文
化
建
設

三
大
範
圈
，
並
各
自
分
為
若
干
小
項
，
這
些
項
目
在
並
重
發
展
的
原
則
下
，
由
社
區
理
事

會
自
行
斟
酌
社
區
內
的
資
源
與
居
民
需
要
，
經
過
調
查
、
設
計
，
選
定
各
一
該
社
區
之
工
作

項
目
，
訂
定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計
壺
，
透
過
民
主
方
式
開
會
討
論
，
並
動
員
民
眾
參
觀
鄰
近

社
區
，
著
手
器
募
經
贅
，
還
用
組
織
力
量
踩
自
願
樂
捐
，
以
工
代
捐
及
向
旅
外
鄉
親
聽
募

等
山
力
式
分
頭
並
進
，
所
有
捐
款
均
專
戶
存
儲
'
各
項
工
作
，
也
理
事
會
分
組
分
區
質
施
。

仆
鬥
強
調
整
建
與
保
養
維
護
並
重
的
基
礎
工
程
建
設

•• 

配
合
環
境
衛
生
﹒
基
層
建
設
及
都
市
更
新
工
作
，
由
社
區
理
事
會
運
用
宣
傳
教
育
方
式

，
自
動
參
與
，
並
由
交
通
、
衛
生
工
程
人
員
協
助
規
劃
設
計
與
技
術
指
導
，
逐
步
辦
理

整
建
工
作
，
至
於
維
護
工
作
則
由
社
區
建
立
責
任
分
工
及
檢
查
制
度
，
維
護
社
區
公
共

設
施
，
必
要
時
透
過
以
工
代
服
方
式
僱
用
社
區
內
低
收
入
戶
來
協
助
維
護
。

L

興
修
巷
街
道
路

•• 

蓋
灣
的
鄉
村
地
區
原
有
道
路
大
多
崎
雌
不
卒
，
甚
且
僅
有
羊
腸
小
道
，
天
兩
則
處
處

泥
淳
，
天
晴
則
塵
土
飛
揚
，
常
有
行
不
得
之
路
，
推
展
社
區
發
展
以
來
，
由
於
民
眾

與
政
府
蓋
策
盡
力
，
克
服
無
數
困
難
，
詞
，
副
主
灣
地
區
的
鄉
村
之
巷
街
道
路
，
已
白

無
路
變
為
有
路
，
由
小
路
變
為
大
路
，
高
低
不
平
道
路
變
為
康
莊
大
道
，
原
為
土
路

，
也
改
為
水
泥
或
柏
油
路
，
不
但
使
社
區
內
及
社
區
之
聯
外
交
通
暢
通
無
阻
，
對
最

業
機
械
使
用
，
農
工
產
品
運
鉤
，
有
莫
大
助
益
，
更
為
社
區
民
眾
帶
來
繁
榮
。

一鈞一

。
心
衛
生
服
務

求
身
體
、
心
理
安
泊
，
健
康
是
衡
量
生
活
指
標
的
一
項
重
要
因
素
，
本
項
工
作
亦
是

社
區
發
展
的
重
熙
工
作
。

叫
實
施
社
區
醫
療
服
務•• 

由
衛
生
人
員
下
鄉
指
導
，
辦
理
推
廣
社
區
衛
生
教
育
、
家
庭
護
理
、
家
庭
計
畫
、

實
施
逃
旭
醫
療
服
務
，
對
於
鄉
村
民
眾
衛
生
保
健
有
很
大
幫
助
。

山
衛
生
工
程
建
設

•• 

@
興
修
排
水
溝
渠

•• 

以
往
臺
灣
絕
大
部
分
的
村
落
，
大
多
缺
少
排
水
幣
，
掛
永
不

暢
，
到
處
積
留
污
水
﹒
臭
氣
沖
天
，
成
為
蚊
蠅
學
生
之
所
，
旺
傳
染
疾
病
，
又

影
響
居
民
健
康
。
自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後
，
逐
年
分
區
在
各
社
區
興
建
排
永
構
及

社
區
聯
外
排
水
，
使
社
區
內
外
具
有
完
整
暢
通
之
排
水
系
統
，
大
部
分
的
村
落

，
已
不
再
積
留
污
水
‘
蚊
蠅
減
少
，
環
境
衛
生
大
有
改
善
，
多
項
傳
染
疾
病
已

在
基
崗
絕
跡
。



@
飲
水
改
善

•• 

蓋
灣
的
山
地
‘
離
島
或
偏
遠
地
區
，
原
多
缺
乏
自
來
水
，
這
些
地

區
的
居
民
多
數
係
以
灌
溉
用
水
草
合
帥
暈
過
高
的
地
下
水
作
為
飲
用
水
，
影
響

居
民
身
體
健
康
至
鉅
'
在
社
區
發
展
地
區
，
特
因
應
社
區
居
民
的
需
要
，
選
擇

適
當
地
熱
興
建
簡
易
自
來
水
，
或
納
入
自
來
水
系
統
，
截
至
民
國
七
十
年
底
，

臺
灣
地
區
的
自
來
水
普
及
率
已
達
百
分
之
七
十
。

1

家
戶
衛
生

自
食
施
社
區
發
展
後
，
家
戶
衛
生
列
為
重
要
改
善
工
作
，
經
過
工
作
人
員
一
再
宣
海

及
民
眾
彼
此
互
相
觀
摩
借
鏡
，
目
前
家
家
戶
戶
，
都
能
在
簡
單
撲
素
情
況
下
，
做
到

整
背
清
潔
，
房
屋
﹒
廚
房
注
意
通
風
、
採
光
;
廁
所
將
原
有
之
出
糞
式
改
為
沖
水
式

'
浴
室
則
改
裝
浴
盆
及
熱
水
器
。

A
b綠
化
、
美
化

為
注
重
景
觀
發
展
，
社
區
之
綠
化
‘
美
化
工
作
亦
大
為
提
倡
，
將
原
有
髒
亂
空
地
，

加
以
利
用
，
改
建
為
小
型
公
閣
，
並
注
意
公
共
場
所
及
家
戶
庭
臨
的
綠
化
美
化
工
作

，
作
到
庭
院
花
園
化
，
空
地
葉
園
化
，
馬
路
花
園
化
。
以
使
寶
島
長
青
，
處
處
皆
成

為
舒
暢
的
居
家
生
活
環
境
。
(
註
四
)

片
叫
揖
高
所
得
興
建
立
福
利
服
務
體
系
的
社
區
生
產
福
利
建
設

•. 

社
區
生
產
福
利
建
設
旨
在
提
高
所
得
，
增
加
財
富
，
增
進
福
利
，
其
要
熙
在
於
達
到
人

盡
其
才
、
地
鑫
其
利
、
物
盡
其
用
、
貨
暢
其
流
及
盈
利
共
享
之
目
的
。
目
前
華
僑
地
區

已
發
展
四
千
三
百
零
四
個
社
區
，
其
中
約
有
百
分
之
八
十
為
農
村
類
型
或
城
鄉
混
合
社

區
，
因
此
農
村
社
隘
的
生
產
福
利
建
設
工
作
亦
格
外
重
要
。

在
民
國
三
十
八
年
華
灣
未
質
抗
耕
者
有
其
田
以
前
，
自
耕
農
佔
總
農
戶
人
口
百
分
之

三
十
四
鼎
立
了
到
了
民
國
七
十
年
，
自
耕
農
則
佔
總
農
戶
人
口
百
分
之
八
十
一
了
，
至
於
蓋

揖
農
業
原
為
小
農
制
的
局
面
，
家
庭
農
場
為
農
業
經
營
組
織
的
主
體
，
農
村
有
大
量
剩
餘

(自民國五十入年至七十二年)社區基礎工程建設成果

計 ! 臺 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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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
力
，
農
業
生
產
係
採
用
勞
力
集
約
之
耕
作
古
式
，
鼓
勵
農
家
在
狹
小
耕
地
面
積
上
，
推

行
多
角
化
經
營
，
以
增
加
單
位
面
積
產
量
。
但
近
年
來
隨
著
經
濟
結
構
的
變
化
，
經
濟
快

速
發
展
，
農
村
串
門
年
大
量
流
向
工
商
業
，
農
業
勞
動
力
已
由
民
國
五
十
入
年
之
一
百
七
十

三
商
人
減
至
民
國
六
十
八
年
之
一
百
三
十
八
萬
人
。
(
註
五
)

由
於
農
業
勞
動
力
之
減
少
，
農
業
工
資
不
斷
上
漲
，
因
此
在
民
閻
五
十
七
年
開
始
推

展
的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配
合
農
業
推
廣
及
加
速
農
村
建
設
工
作
，
通
過
公
共
投
資
誘
海
設
置

專
業
區
及
共
同
經
營
。
生
產
方
式
亦
由
勞
動
集
約
轉
變
為
資
本
及
技
術
集
約
。
為
適
應
工

商
業
發
展
需
要
，
農
業
勞
動
力
繼
誼
外
移
，
農
業
機
械
化
更
為
普
及
，
委
託
經
營
及
機
械

代
耕
仿
形
更
為
普
遍
。

根
按
家
庭
收
支
調
查
，
民
國
五
十
五
年
每
戶
農
家
所
得
平
均
為
新
蓋
幣
三
萬
二
干
三

百
一
十
九
元
，
農
家
每
人
所
得
平
均
為
新
蓋
幣
四
干
五
百
零
九
一
兀
;
到
了
民
國
六
十
入
年

，
農
家
每
人
所
得
相
提
高
為
入
萬
二
干
九
百
八
十
元
，
增
加
了
五
點
川
六
倍
。
因
為
收
入
增
加

，
更
有
能
力
提
供
充
分
的
資
源
s

配
合
政
府
的
補
助
款
，
共
同
來
推
動
農
村
社
區
的
整
建

環
誼
民
推
展
精
神
倫
理
文
化
建
設
工
作
。

薩
政
單
位
在
農
村
輔
導
農
民
自
行
組
織
農
事
研
究
班
、
四
健
會
及
家
政
班
來
展
開
農

業
推
廣
工
作
，
這
些
組
織
成
員
大
多
是
鄉
村
的
工
作
領
袖
及
一
意
見
領
繭
，
其
與
社
區
理
事

會
成
民
大
多
為
互
兼
性
質
。
農
村
社
區
生
產
福
利
建
設
則
由
農
業
推
廣
與
社
區
發
展
相
配

合
來
推
動
。

至
於
都
市
社
區
大
多
配
合
家
庭
副
業
及
小
康
計
畫
來
推
展
福
利
建
設
，
其
具
體
工
作

項
白
如
-
r.. 

L

社
區
農
場
兵
向
經
營
及
委
亂
經
營

•• 

仙
蓋
灣
的
農
業
，
因
農
地
零
細
，
家
庭
農
場
面
積
狹
小
(
平
均
一
戶
僅
有

0
.
八
一

公
頃
)
，
農
作
物
制
度
之
雜
異
化
，
而
形
成
農
場
經
營
企
業
化
與
農
業
現
代
化
之
限
制
因

素
。
為
突
破
這
些
限
制
，
自
民
國
六
十
年
配
合
加
速
農
村
發
展
計
畫
，
辦
理
農
場
共
同
經

營
泣
委
託
經
營
工
作
y

鼓
勵
十
五
至
二
十
公
頃
左
右
耕
地
相
耽
鄰
的
農
民
組
成
共
同
經
營

班
，
將
結
區
各
班
之
投
機
兵
之
共
同
利
用
﹒
代
耕
，
代
營
、
插
秩
、
共
同
病
蟲
害
防
治
、

收
割
.•.. 

等
工
作
，
分
別
予
以
編
隊
，
以
統
一
調
配
農
路
。
〈
註
六
)

問
另
農
民
亦
採
用
委
託
經
營
芳
式
，
由
專
業
農
戶
接
受
小
農
戶
之
委
託
經
營
農
場
， 以

擴
大
其
經
營
規
模
，
提
高
農
機
耕
作
之
效
率
，
充
分
發
揮
社
區
內
「
小
地
主
﹒
大
農

場
」
的
農
業
理
想
，
這
種
第
二
階
段
摸
地
改
革
的
工
作
，
運
用
一
部
範
觀
摩
芳
式
，
逐
漸

將
新
技
術
、
新
方
法
﹒
新
觀
念
，
次
第
引
進
社
區
，
逐
步
使
全
社
區
成
為
一
個
農
業
經
營

單
位
。

么
倡
辦
戶
來
庭
副
業
及
手
工
藝

以
社
區
發
展
方
式
推
行
家
庭
副
業
，
一
方
面
運
用
社
區
之
剩
餘
人
力
從
事
家
庭
副
業

、
家
庭
手
工
藝
等
生
產
工
作
，
以
提
高
所
得
，
改
善
生
活
，
一
芳
面
進
行
組
織
、
訓
蝶
、

生
產
、
運
銷
等
工
作
方
法
之
質
施
，
由
政
府
有
關
機
構
輔
導
，
利
用
社
區
理
事
會
為
主
幹

'
成
立
聯
合
或
合
作
組
鱗
，
有
計
畫
、
有
系
統
的
生
產
，
以
遠
在
閒
暇
中
有
創
造
，
藉
餘

力
增
進
收
入
，
在
工
作
中
享
樂
趣
，
在
過
程
中
獲
教
育
。

家
庭
副
業
之
項
目
，
則
隨
地
區
季
節
、
供
需
和
潮
流
而
有
不
同
，
其
煩
別
大
多
以
養

殖
、
栽
植
、
加
工
、
工
藝
、
傳
授
、
勞
務
為
主
。

志
一
辨
控
社
區
這
庄
•• 

一 47 一

各
社
區
審
視
本
身
資
源
，
辦
理
公
共
池
塘
、
空
地
栽
種
葉
樹
、
公
共
市
場
，
配
合
開

發
風
景
區
、
農
工
專
業
區
、
服
務
業
等
。
目
前
有
社
區
造
產
九
O
二
處
，
佔
總
社
區
飲
之

百
分
之
二
十
熙
九
五
。

4

設
置
社
區
生
產
建
設
基
金•• 

為
充
裕
社
區
專
業
經
費
，
推
行
社
區
福
利
事
業
，
輔
導
社
區
設
置
生
產
建
設
基
金
，

每
一
社
區
基
金
數
額
定
為
新
台
幣
五
十
萬
元
以
上
，
以
臨
時
募
芳
式
將
籌
得
基
金
投
資
辦
理

社
區
生
產
事
業
或
以
基
金
存
儲
學
息
，
以
投
資
收
益
或
學
息
用
於
社
區
成
果
維
護
、
生
產

福
利
事
業
及
推
行
社
會
教
育
等
項
，
目
前
已
有
二
于
一
百
二
十
一
個
社
區
設
置
此
項
基
金

，
佔
台
灣
地
區
之
社
區
總
數
之
百
分
之
四
十
丸
。

E

社
﹒
區
合
作
包
織•• 

山
社
區
合
作
社
.• 

合
作
組
職
是
培
養
社
區
民
眾
互
助
合
作
精
神
，
增
進
民
眾
共
同
利
益
之
事
業
組
織
。

台
灣
地
區
的
偏
遠
農
村
地
區
為
應
居
民
需
要
在
辦
理
社
區
發
展
的
地
區
成
立
社
區
合
作
社



一
百
一
十
入
…
祉
，
辦
理
消
費
、
生
產
﹒
公
用
、
代
理
、
運
銷
業
務
，
為
偏
遠
地
區
居
民
共

謀
福
利
。

間
社
區
合
作
農
場•• 

部
分
農
業
社
區
為
配
合
農
業
政
策
，
維
持
農
民
土
地
所
有
權
，
經
輔
導
設
置
社
區
合

作
農
場
一
百
八
十
一
場
，
廢
除
自
圾
，
擴
大
耕
作
面
積
，
推
行
機
械
作
棠
，
農
機
調
配
，

實
施
農
、
漁
、
牧
綜
合
經
營
及
設
置
水
稻
育
苗
中
心
等
，
對
於
降
低
農
民
農
業
生
產
成
本

，
增
加
收
益
，
促
進
社
區
意
識
，
辦
理
社
區
福
利
工
作
有
所
助
益
。

ι

住
宅
改
善

台
商
的
農
村
住
宅
，
原
有
建
構
，
以
土
造
、
木
造
、
石
板
造
‘
茅
草
造
為
多
，
構
造

簡
陋
，
破
爛
不
堪
，
不
合
衛
生
，
多
年
來
為
配
合
國
民
住
宅
計
畫
、
小
康
計
畫
﹒
農
村
建

設
計
壺
，
採
社
區
發
展
方
式
，
辦
理
低
收
入
戶
住
宅
改
善
、
社
區
住
宅
重
割
及
山
胞
雄
島

居
民
住
宅
改
善
及
改
善
農
村
住
宅
等
，
目
前
台
灣
地
區
的
農
村
住
宅
的
建
構
均
改
為
水
泥

、
鋼
筋
、
磚
牆
，
並
注
重
通
風
、
採
光
及
注
重
景
觀
，
兼
顧
我
國
傳
統
建
築
'
並
採
用
現

代
化
設
俏
，
住
的
問
題
大
獲
解
決
，
台
灣
的
鄉
村
地
區
再
也
君
不
到
住
宅
破
舊
景
象
。
「

住
者
布
其
屋
」
故
策
在
鄉
村
地
區
逐
步
達
成
。

山
低
收
入
戶
住
宅
整
建
計
畫
﹒
-

1
部
分
低
收
入
戶
及
山
胞
與
沿
海
居
民
，
原
來
生
活
較
為
清
苦
，
其
居
住
條
件
較
差
，

政
府
為
配
合
社
區
發
展
之
基
礎
工
程
建
設
，
整
體
改
善
社
區
環
境
，
特
於
每
年
在
社
會
福

利
基
金
撥
出
專
款
，
以
補
助
建
材
方
式
，
逐
年
在
推
展
社
區
發
展
的
地
區
，
協
助
這
些
貧

困
民
眾
改
建
住
宅
，
自
民
國
六
十
三
年
迄
今
已
補
助
低
收
入
戶
及
山
胞
民
眾
整
修
住
宅
二

萬
二
百
六
十
二
戶
，
興
建
住
宅
三
萬
三
千
四
百
戶
。

問
配
合
社
區
發
展
興
建
國
民
住
宅
•. 

f的
配
合
改
善
社
區
公
共
設
施
，
政
府
自
民
國
六
十
七
年
起
每
年
攘
配
國
民
住
宅
一
干

戶
，
以
申
請
貸
款
方
式
，
協
助
社
區
居
民
辦
理
住
宅
個
別
興
建
。
目
前
已
完
成
五
千
戶
此

類
國
民
住
宅
。

間
辦
理
社
區
住
宅
重
剖
﹒
.

台
憫
的
改
村
聚
諾
大

多
自
然
形
成
，
以
致
住
宅
分
佈
零
散
，
巷
道
狹
繕
，
不
利
交
通

與
運
輸
，
自
民
國
六
十
八
年
起
開
始
選
擇
此
類
社
區
辦
理
社
區
住
宅
重
割
，
將
社
區
原
有

住
宅
全
部
拆
除
，
再
配
合
社
區
發
展
公
共
設
施
予
以
重
建
，
並
給
與
國
宅
貸
款
，
集
中
興

建
國
民
住
宅
重
新
規
割
，
重
新
分
配
，
使
整
個
社
區
住
宅
，
煥
然
一
新
，
整
齊
美
觀
，
更

符
合
鄉
村
都
市
化
的
理
想
。
目
前
木
項
計
畫
由
社
政
、
農
敢
、
國
宅
單
位
密
切
配
合
，
繼

賴
在
鄉
村
地
區
選
擇
社
區
辦
理
。

凶
興
建
「
安
養
堂
」•• 

中
國
人
重
視
安
土
重
遷
觀
念
，
在
辦
理
社
區
發
展
的
地
區
，
運
用
興
建
低
收
入
戶
住

宅
經
費
及
社
區
居
民
捐
獻
，
在
社
區
內
興
建
「
安
養
堂
」
，
發
動
社
區
力
量
就
近
收
容
安

養
社
區
內
孤
苦
無
依
老
人
，
頤
養
天
年
。
(
註
七
〉

1

設
置
社
區
托
丸
所

工
商
業
快
速
發
展
，
社
區
內
職
業
婦
女
日
漸
增
加
，
為
使
一
該
職
業
婦
女
或
農
村
婦
女

在
工
作
或
在
最
忙
期
間
，
得
以
寄
托
兒
童
，
使
兒
童
得
到
妥
善
照
顧
，
並
讓
母
親
安
心
工

作
，
俾
以
保
護
我
們
的
民
族
幼
苗
，
目
前
在
社
區
內
利
用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或
社
區
內
適
當

場
所
，
設
置
社
區
托
兒
所
照
管
幼
兒
，
至
今
已
有
三
千
四
百
七
十
七
所
，
佔
社
區
總
數
之

百
分
之
五
十
七
。

日
朝
向
建
立
具
有
傳
統
文
化
特
色
及
現
代
化
生
活
索
質
的
社
區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﹒
.

農
村
社
區

•• 

農
民
不
僅
是
「
經
濟
人
」
、
也
是
「
社
會
人
」
，
更
是
「
文
化
人
」
，

但
台
灣
自
光
復
以
來
，
農
村
建
設
的
基
本
重
熙
落
質
在
「
技
術
創
新
」
與
「
制
度
改
卒
」

兩
大
範
疇
。
精
神
及
文
化
生
活
水
準
相
較
之
下
相
對
落
後
，
在
一
商
品
化
及
工
業
化
潮
流
衝

擊
下
，
今
日
台
灣
農
村
所
保
留
立
民
俗
文
化
已
日
漸
萎
縮
，
而
逐
漸
為
都
市
的
一
商
業
文
化

所
取
而
代
之
，
可
見
農
村
社
區
之
文
化
建
設
的
迫
切
性
。
(
註
八
)

郁
而
社
區
•• 
A
口
時
地
區
都
市
化
的
現
象
，
在
民
國
四
十
四
年
至
民
國
六
十
四
年
二
一

十
年
之
間
，
以
十
萬
人
以
上
的
大
都
市
數
量
來
說
，
民
間
四
十
四
年
有
八
個
，
到
了
民
國

六
十
四
年
則
增
加
為
十
九
個
，
二
十
位
間
倍
增
有
餘
，
十
萬
人
以
上
都
市
在
民
國
四
十
四

年
佔
總
人
口
百
分
之
二
十
六
點
卅
一
九
，
民
國
六
十
四
年
則
增
為
百
分
之
四
十
九
點
一
，
最

近
還
強
年
還
有
增
加
趨
勢
，
人
口
增
加
快
速
，
導
致
住
宅
居
住
空
間
擁
擠
，
正
餘
的
娛
樂

設
施
缺
乏
，
社
會
福
利
更
感
不
足
，
因
此
都
布
社
區
更
需
要
加
強
組
純
活
動
及
精
神
倫
理

一鈞一



文
化
建
設
，
期
使
經
濟
與
文
化
均
衡
發
展
。

如
下
﹒
.

(
註
九
)
目
前
這
些
組
輪
與
活
動
辦
理
情
形

L
興
建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，
展
開
社
區
服
務

•• 
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是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，
召
開
理
事
會
議
，
辦
理
農
業
推
廣
、
社
會
教
育

、
衛
生
保
健
及
各
種
社
區
文
化
精
神
活
動
必
備
之
活
動
場
所
。
目
前
約
有
百
分
之
入
十
五

的
社
區
，
已
有
屬
於
他
們
自
己
的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，
至
於
其
他
百
分
之
十
主
的
社
區
，
則

利
用
社
區
內
公
私
立
學
校
，
寺
廟
或
其
他
公
共
建
築
物
設
置
。
它
已
成
為
社
區
民
總
生
活

上
精
神
所
寄
之
政
治
性
、
文
化
性
‘
社
會
性
、
休
閒
性
之
交
誼
場
所
。

Z
推
行
媽
媽
教
室
活
動
，
加
強
親
職
教
育

•• 

我
國
社
會
以
家
庭
為
基
礎
會
一
郎
以
倫
理
為
其
構
成
要
素
，
家
庭
又
以
母
親
為
重
心
，

有
賢
妻
-
良
母
，
方
能
有
良
好
的
家
庭
，
倫
理
始
得
維
繫
'
社
會
才
能
安
定
、
和
諧
。
而
推

廣
母
德
母
教
，
透
過
媽
媽
教
室
活
動
，
自
民
間
六
十
二
年
起
開
始
實
施
，
每
一
社
區
的
媽

媽
教
室
出
社
區
內
的
婦
女
依
她
們
的
教
育
程
度
﹒
作
息
時
間
及
個
人
需
要
與
興
趣
組
織
而

成
，
每
一
個
媽
媽
教
室
活
動
旨
在
提
供
婦
女
聯
誼
活
動
的
機
會
，
辦
理
的
活
動
項
目
包
括

親
職
教
育
、
家
事
管
理
、
手
工
藝
習
作
、
家
庭
經
濟
、
家
庭
計
畫
的
方
法
及
休
閒
康
樂
與

社
區
服
務
等
。
並
特
別
注
意
親
職
教
育
，
讓
媽
媽
們
學
到
管
教
子
女
的
好
方
法
，
以
使
每

家
的
孩
一
寸
，
都
能
成
為
「
在
家
是
好
于
弟
，
在
校
是
好
學
生
，
到
社
會
上
是
好
國
民
」
。

。
山
組
織
社
區
一
輩
子
卒
，
培
育
健
全
之
青
少
年
•• 

見
一
位
中
逝
動
是
提
供
我
們
青
少
年
有
益
身
心
的
教
育
、
訓
練
有
樂
活
動
，
培
養
服
務
精

神
。
出
社
區
理
事
會
遴
選
社
區
內
具
有
熱
心
靈
軍
活
動
人
士
，
成
立
社
區
重
軍
囡
囡
務
指

導
委
氏
、
白
，
負
責
遴
選
具
有
一
童
軍
知
能
之
人
士
，
擔
任
社
區
且
一
旦
軍
輔
導
幹
部
，
輔
導
社
區

內
之
青
少
年
組
織
一
童
萃
複
式
園
，
展
開
活
動
與
服
務
工
作
。
截
至
民
國
七
十
二
年
已
成
立

四
百
個
社
區
置
平
固
，
最
近
每
一
個
社
區
正
積
極
組
訓
中
，
相
信
今
後
此
項
活
動
將
更
加

頻
繁
。
(
註
十
)

4

祖
說
老
人
長
f
t
-
u

俱
樂
部
，
使
老
有
所
安
•• 

敬
老
祟
老
是
我
國
固
有
的
傳
統
美
德
，
為
增
進
社
區
老
人
之
福
利
及
身
心
健
康
，
各

社
區
老
人
已
普
通
組
織
長
壽
俱
樂
部
，
利
用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、
寺
廟
或
其
他
適
當
場
所
作

戶手53
農業委託及共同經

輔導家庭副

生產技藝司|

婦幼衛生指導(
庭計壺)

設置臨谷

社區造

設置社區生產建

金

社區合作農

場社區合作

興建整修住

設置社區托兒

(自民國五十入年至七十三年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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興建社區活動中心成果

\\1)/// 
已
建
活
動
中
心
之
社
區

3 ,658 
個

的%

已
建
活
動
中
心
之

社
區

9
司
%

q
u
n圳
叫
“
門U

RRU 

社尚

區無

39 重
個聶

50 % 心

之

市雄高台蓋北董市省隅L令
1=1 

為
活
動
地
熙
，
几
年
齡
在
六
十
歲
以
上
之
社
區
老
人
，
均
被
邀
請
參
加
為
會
具
，
並
通
過

社
區
社
會
工
作
員
及
運
用
社
巨
資
源
為
老
人
們
提
供
服
務
，
俱
樂
部
本
身
則
設
置
基
金
作

為
活
動
經
費
，
他
們
的
活
動
包
括
:
舉
辦
慶
生
會
、
金
婚
及
銀
婚
典
禮
、
長
青
學
苑
、
健

康
檢
查
及
各
種
文
康
典
有
益
身
心
健
康
的
活
動
等
。
這
項
計
學
一
且
已
普
受
老
人
們
所
喜
愛
。

p
h山
推
展
社
區
全
民
運
動
，
增
進
國
民
身
心
健
康
•. 

為
加
強
社
區
居
民
各
項
正
當
有
樂
活
動
，
增
進
居
民
身
心
健
康
，
各
社
區
均
已
溫
遍

成
立
各
種
體
育
活
動
單
項
組
織
，
靚
社
區
條
件
、
居
民
需
要
與
興
趣
，
策
定
計
畫
，
並
請

教
練
義
務
指
導
，
展
開
活
動
，
不
僅
可
鼓
勵
人
人
參
與
，
並
可
促
進
居
民
的
聯
誼
而
遠
敦

親
睦
鄰
，
守
望
相
助
的
目
標
。

目
前
在
社
區
內
的
活
動
，
靚
社
區
需
要
與
筷
件
，
民
眾
興
趣
與
一
般
作
息
習
慣
訂

定

山
都
市
社
區
•• 

以
慢
跑
、
健
身
操
、
土
風
舞
、
太
極
拳
、
郊
遊
‘
登
山
、
露
偕
及
各

項
球
類
之
活
動
為
主
。

山
農
村
社
區
•. 

舉
辦
趣
味
競
賽
及
富
有
傳
統
且
有
地
芳
性
的
民
俗
體
育
活
動
，
配
合

節
令
舉
辦
社
區
登
山
削
階
行
活
動
，
配
合
社
區
長
壽
俱
樂
部
選
舉
中
老
年
人
之
健
身
活
動
，

配
合
社
區
媽
媽
教
室
舉
辦
婦
女
康
樂
活
動
。

這
些
一
活
動
目
前
已
相
當
普
遍
，
成
為
台
灣
各
社
區
居
民
每
天
生
活
不
可
或
缺
的
一
部 -- 50 一

f司、
/J 

U 

6
t
h設
社
區
間
書
室
，
使
文
化
向
下
紮
根
•. 

社
會
教
育
是
社
區
發
展
的
工
作
之

一
，
在
社
區
內
辦
理
媽
媽
教
室
及
家
政
証
等
社
教

活
動
外
。
為
提
倡
諂
書
風
氣
，
特
利
用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﹒
寺
廟
或
學
校
設
置
社
區
間
書
室

，
鼓
勵
民
眾
捐
書
，
並
由
農
林
﹒
衛
生
、
文
教
單
位
提
供
文
宣
、
農
業
推
廣
及
醫
療
保
健

資
料
，
並
經
常
舉
辦
各
種
盤
文
活
動
及
各
種
展
覽
，
以
擴
展
民
眾
視
野
，
提
高
知
識
水
誰

。
(
註
十
一
)

仇
倡
導
守
望
相
助
組
織
，
敦
親
睦
鄰
•. 

故
國
歷
代
地
方
事
務
之

「
管
、
教
、
養
、
衛
」
'
工
作
大
多
委
由
地
芳
自
設
守
望
相

助
組
搬
來
辦
理
。
目
前
由
於
社
會
變
遷
加
速
，
社
會
結
構
逐
漸
改
變
，
為7
維
護
安
嚀
秩



序
，
各
地
區
紛
紛
輔
器
社
區
建
立
守
望
相
助
組
織
，
使
居
民
平
日
相
互
往
來
，
互
通
，
有
無

，
有
事
則
彼
此
照
睦
，
確
保
社
區
的
安
嚀
。

四
、
資
源
的
運
用

•• 

發
展
一
個
社
區
，
由
於
建
設
事
項
繁
多
，
需
要
大
量
人
力
、
物
力
、
經
費
，
芳
濟
其

事
，
並
需
以
社
區
居
民
為
主
，
自
動
、
自
發
的
提
供
力
量
，
配
合
推
行
，
而
政
府
則
站
在

輔
導
立
場
，
予
以
技
術
指
導
、
經
費
支
攘
，
以
及
精
神
上
之
鼓
勵
。

叫
人
力
資
源
.. 
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標
準
閩
、
巷
街
道
路
﹒
排
水
溝
提
及
農
宅
與
社
區
景
觀
設
計
，
均
由

政
府
衛
生
工
程
、
去
共
工
程
人
員
設
計
，
並
負
責
技
術
指
導
，
農
作
物
品
種
改

一泉
、
機
械

操
作
及
共
同
經
營
與
共
同
運
銷
則
由
農
業
推
廣
人
員
輔
導
辦
理
。
社
區
民
眾
則
踴
躍
出
民

工
義
務
服
務
，
協
力
合
作
完
成
各
項
工
程
建
設
。

。
經
費
來
源

•• 

社
區
各
項
建
設
除
由
政
府
社
會
福
利
基
金
撥
助
及
各
有
關
單
位
業
務
計
畫
內
的
預
算

撥
助
外
，
其
餘
不
足
經
費
則
由
社
區
內
受
益
人
捐
獻
，
地
斗
力
公
私
社
團
機
構
捐
助
、
外
地

鄉
親
響
應
及
其
他
生
產
基
金
收
入
來
支
躍
。
尤
其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、
社
區
公
共
設
施
、
巷

街
道
路
之
部
分
用
地
取
得
，
大
多
由
社
區
居
民
自
動
捐
獻
或
由
社
區
理
事
會
聚
資
價
購
取

得
，
本
著
「
社
區
率
由
社
區
人
自
行
解
決
」
的
原
則
，
以
「
取
之
於
社
區
，
用
之
於
社
區

」
方
式
，
使
原
本
困
難
解
決
的
事
，
得
以
迎
耳
而
解
。
我
國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推
展
以
來
，

也
於
民
眾
已
體
會
到
社
區
發
展
的
確
與
自
身
生
活
密
切
關
聯
，
樂
一

ι一
甘
心
提
供
力
量
，
支
持
配

合
。
自
民
國
五
十
七
年
至
七
十
二
年
我
國
已
發
展
四
千
三
百
零
四
個
社
區
，
使
用
經
費
總

數
已
達
新
台
幣
一
百
億
五
干
一
百
八
十
萬
元
，
其
中
政
府
補
助
款
為
新
台
幣
六
十
八
億
一

干
五
百
六
十
五
萬
元
，
佔
總
經
費
百
分
之
六
十
七
，
民
眾
配
合
及
捐
獻
財
物
、
土
地
總
值

迂
新
台
幣
三
十
二
億
三
干
六
百
一
十
四
萬
元
，
佔
總
經
費
百
分
之
三
十
三
。

日
維
護
經
費

•• 

社
區
繼
續
發
展
及
社
區
建
設
成
果
的
維
護
所
需
費
用
，
除
少
部
分
出
政
府
補
助
外
，

其
餘
則
由
民
眾
自
行
器
措
，
並
成
立
社
區
生
產
建
設
基
金
、
辦
理
社
區
造
壺
，
充
實
社
區

設
展
財
源
，
發
揮
一J
社
區
民
眾
的
自
助
精
神
，
共
甘
于
成
果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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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稍助

氏 f~捐獻Z之前己令款

五
、
競
賽
、
觀
摩
、

考
評

•• 

我
間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因

無
成
倒
可
循
，
因
此
除
派
員
出

國
參
觀
訪
問
研
修
，
肢
取
他
國

社
區
發
展
的
長
處
以
為
借
鏡
外

，
我
國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推
展
二

十
年
來
，
能
移
全
面
發
展
、
持

續
不
斷
，
質
應
歸
功
於
「
三
種

利
器
」
，
其
一
為
競
賽
活
動
，

其
二
為
觀
摩
示
範
'
其
三
為
年

度
考
核
。

叫
競
賽
活
動
﹒
.

為
提
倡
貝
俗
才
葛
﹒
健
全

社
區
民
眾
之
休
閒
活
動
，
並
激

發
社
區
民
眾
之
相
互
認
同
感
，

增
進
一
耽
假
民
眾
之
合
作
意
識
，
每
年
均
分
區
舉
辦
各
種
社
區
丈
教
康
樂
、
民
俗
才
藝
及
全

民
運
勁
、
手
工
藝
及
改
產
品
展
一
本
活
動
，
也
社
區
民
眾
組
隊
參
加
，
藉
競
賽
活
動
，
以
啟

發
社
區
民
眾
榮
譽
心
、
責
任
感
，
化
為
推
動
社
區
工
作
的
無
形
力
量
。

口
舉
辦
觀
摩
-
m純
﹒
.

為
冀
望
社
區
工
作
人
員
，
藉
觀
摩
的
機
會
，
本
「
他
山
之
石
，
可
以
攻
錯
」
之
義
，
學

習
他
人
之
長
，
每
年
均
選
擇
共
有
特
色
的
社
區
，
舉
辦
示
純
觀
摩
，
提
供
來
自
各
地
社
區

工
作
者
及
社
區
領
袖
參
叫
，
使
社
區
工
作
不
斷
創
新
‘
改
革
，
精
益
求
精
，
進
步
再
進
步
。

臼
辦
理
平
時
考
核
與
年
度
評
鑑

•• 

一
為
鼓
舞
工
作
熱
情
，
造
成
一
百
陶
淵
9

採
用
競
賽
方
式
，
每
年
均
由
省
﹒
市
、
縣
市
鄉
鎮

涅
盤
餅
捏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考
核
，
一
方
面
考
核
社
區
建
設
成
果
，
一
方
面
撿
查
社
區
之
維

技
與
惱
叫
做
發
展
情
形
，
來
評
估
社
底
發
展
優
劣
，
檢
討
得
失
，
對
績
優
單
位
及
人
員
，
均

利
用
台
灣
光
復
節
慶
祝
大
會
分
別
給
予
表
揚
，
表
揚
芳
式
採
團
體
獎
、
個
人
獎
兩
種
，
給

予
獎
金
(
台
筒
省
部
分
每
年
提
供
新
台
幣
兩
千
萬
元
作
為
建
設
獎
金
)
、
獎
狀
、
臨
額
之

龔
勵
，
以
激
勵
士
氣
，
藉
以
掀
起
工
作
高
潮
，
恢
宏
積
效
，
實
為
社
區
發
展
的
有
效
強
、

J
l

劑
。
(
註
十
一
一
〉

陸
、
研
究
訓
練

社
區
發
展
是
一
品
種
組
縮
與
教
育
過
程
，
亦
是
一
種
「
人
的
發
展
」
過
程
，
因
肚
志
願

服
務
人
員
訓
練
與
專
業
人
員
培
養
，
極
其
重
要
。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所
需
的
人
員
包
括
行
政

領
柚
、
專
業
及
技
術
人
員
、
義
務
性
的
社
區
領
袖
及
工
作
人
員
。
我
國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人

員
培
育
，
由
中
央
、
省
及
地
古
不
同
教
育
訓
綴
機
構
辦
理
之

.. 

一
、
在
中
央
於
民
國
五
十
九
年
成
立
中
華
民
國
社
區
發
展
研
究
訓
練
中
心
:

中
心
之
決
策
指
尋
機
構
為
理
事
會
，
現
有
理
事
二
十
三
人
，
為
社
團
法
人
性
質
，
負

責
研
究
訓
敝
工
作
，
由
內
政
部
長
兼
任
回

一事
長
，
男
置
執
行
長
及
研
究
、
訓
練
、
行
政
三

、
巾
，
l

組
，
其
主
任
均
為
榮
職
，
並
置
教
育
委
員
會
協
助
有
關
業
務
之
推
行
，
其
紹
費
由
中
央
政

府
每
年
騙
列
預
算
辦
理
。
一
該
中
心
為
推
展
有
關
社
區
發
展
之
調
查
、
研
究
、
宣
傳
、
訓
練

工
作
及
培
養
社
區
發
展
研
究
訓
鍊
工
作
人
員
及
有
關
師
資
人
才
，
已
完
成
多
項
調
委
研
究

計
畫
、
騙
印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訓
練
叢
書
、
發
行
社
區
發
展
季
刊
、
拍
攝
影
丹
、
辦
理
研
討

會
，
及
舉
辦
行
政
人
員
研
習
會
‘
技
術
專
業
人
員
、
社
區
理
事
會
與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等
訓

練
及
辦
理
，
各
地
巡
祖
講
習
。

二
、
省
市
分
別
成
立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人
員
研
習
中
心
•• 

省
市
對
於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人
員
的
訓
練
計
有
:
年
度
社
區
工
作
人
員
訓
絞
﹒
社
區
孟

軍
服
務
員
木
早
年
訓
練
‘
社
區
媽
媽
教
室
輔
導
人
員
訓
練
、
兒
童
音
樂
營
輔
導
員
訓
練
、
社

區
民
俗
才
藝
盤
康
樂
活
一
的
輔
導
人
員
訓
練
及
社
區
全
民
運
動
指
導
人
員
講
習
等
多
種
。
問
學

員
包
括
社
區
發
展
乘
務
主
管
﹒
承
辦
員
、
社
區
理
事
長
、
理
事
、
總
幹
事
，
以
及
社
區
內

熱
心
人
土
﹒
衍
生
在
士
、
農
業
及
家
政
教
育
推
展
人
員
、
社
團
幹
部
、
學
校
教
師
﹒
社
會

℃
作
具
等
。
訓
練
內
容
以
家
務
技
巧
為
主
，
理
論
為
輔
，
教
聘
一
專
家
學
者
及
實
務
工
作
者

擔
任
講
師
，
配
合
電
化
教
學
，
以
講
授
、
座
誠
、
質
地
參
觀
等
芳
式
進
行
。

為
求
加
弘
拔
高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幹
部
培
訓
工
作
，
今
後
宜
採
分
級
負
責
芳
式
辦
理
，

一位一



由
中
夫
、
省
布
、
縣
鄉
剖
分
訓
紋
對
象
加
強
質
施
，
以
達
普
通
、
深
入
的
欽
果
。

梁
、
專
業
的
人
事
、
士
心
願
的
人
力•. 

一
、
運
用
專
業
社
會
工
作
員
，
提
供
社
區
理
事
會
工
作
技
巧

.. 

社
區
工
作
項
目
繁
多
，
社
區
雖
有
社
區
理
事
會
來
策
訂
發
展
計
壺
，
理
事
會
人
員
大

多
缺
乏
社
區
工
作
之
專
業
知
識
及
技
能
，
為
能
使
社
區
工
作
順
利
推
展

h

政
府
除
7
分
期

調
訓
基
層
社
區
工
作
人
員
﹒
灌
輸
社
區
工
作
知
能
、
齊
一
作
法
外
，
有
聽
於
社
區
發
展
是
~

一
項
社
會
改
造
過
程
，
亦
是
一
門
專
業
。

臺
北
市
自
民
國
五
十
七
年
起
、
蓋
灣
省
及
高
雄
市
自
民
國
六
十
三
年
起
即
設
置
社
區

社
會
工
作
員
，
迄
今
已
有
社
區
社
會
工
作
員
五
百
一
十
一
名
，
分
別
派
置
各
鄉
鎮
社
區
展

開
服
務
工
作
，
運
用
個
別
工
作
與
國
陸
合
作
采
採
叮
式
，
提
供
社
區
理
事
會
專
業
技
術
指

導
。

二
、
組
訓
志
願
服
務
幹
部.. 

社
區
發
展
有
了
社
區
專
業
工
作
人
員
主
持
推
動
，
其
成

就
雖
可
預
期
，
惟
社
區
發
展
是
一
項
綜
合
性
的
福
利
事
業
，
仍
不
是
少
數
專
業
人
員
所
可

應
付
，
必
讀
肢
大
人
力
之
支
持
參
與
，
方
克
布
擠
。
因
此
每
年
均
招
募
結
訓
各
種
士
心
願
服

務
國
幹
部
，
利
用
空
閃
時
間
，
協
助
社
阪
理
事
會
及
社
區
社
會
工
作
員
展
開
各
種
社
區
服

務
玉
作
。

別
、
住
)
胡
績

u哎
-

i
?你•• 

A
斗
J
X

呵
，
，
□
叫
一
/
/

社
區
發
展
由
於
政
府
長
期
支
授
，
民
眾
積
極
參
與
，
至
少
有
下
列
積
紋
:

一
、
整
體
發
展
的
典
範•• 

社
區
發
展
是
綜
合
性
的
社
會
福
利
專
業
，
旨
在
結
合
政
府
各
有
關
部
門
及
民
間
固
體

各
項
計
畫
之
資
源
﹒
技
術
、
力
量
，
融
匯
在
社
區
內
質
施
，
其
影

響
層
面
大
到
居
民
的
生

活
習
閩
、
住
宅
改
善
、
家
戶
偷
生
﹒
排
水
溝
、
巷
街
道
路
、
生
產
技
術
改
進
以
及
社
區
民

眾
的
文
教
版
樂
活
動
，
成
為
基
潛
在
三
十
多
年
來
一
項
對
民
眾
生
活
影
響
面
很
康
、
受
益

面
很
操
的
一
個
長
期
性
計
壺
，
亦
成
為
政
府
各
部
們
彼
此
相
五
配
合
、
相
五
合
作
、
整
體

發
展
的
成
功
典
施
。

二
、
啟
設
民
眾
社
區
一
意
識
，
積
位
參
與•• 

大
多
數
民
眾
己
體
認
社
區
發
展
是
一
項
改
善
自
身
生
活
環
境
、
提
界
生
活
素
甘
、
的
有

效
作
法
，
以
致
在
態
度
上
的
最
初
的
故
拒
、
懷
疑
、
消
極
、
被
動
，
績
較
為
接
受
、
訊
悶

、
歌
極
、
主
動
平
取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;
在
觀
念
上
導
引
了
民
眾
自
助
意
識
，
礁
認
地
方
上

的
卒
不
一
定
非
全
由
政
府
來
做
不
可
，
民
聚
在
某
一
程
度
內
也
應
動
員
自
己
的
財
力
、
物

力
‘
技
術
、
人
力
，
積
極
參
與
'
來
共
同
推
動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。

立
了
促
進
城
鄉
均
衡
發
展
•• 

由
於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長
期
計
壺
，
由
時
間
而
面
，
由
較
為
落
後
地
區
開
始
推
行
，
分
年

質
施
，
而
成
為
整
體
而
長
期
的
發
展
工
作
，
目
前
所
有
鄉
村
均
已
成
為
已
發
展
社
區
，
並

繼
輪
維
護
成
果
與
持
輯
發
展
，
且
正
致
力
於
都
市
社
區
組
轍
發
展
工
作
，
縮
紹
了
坑
鄉
差

距
，
而
邁
向
全
面
均
衡
的
發
展
。

四
、
政
府
與
民
間
力
量
相
結
合.. 

社
區
發
展
計
盡
經
費
之
運
用
，
從
民
國
五
十
七
年
至
七
十
二
年
共
動
支
新
臺
幣
一
百

億
五
千
一
百
八
十
萬
元
，
其
中
政
府
補
助
新
蓋
幣
六
十
入
憶
一
干
五
百
六
十
五
萬
元
，
佔

總
經
費
百
分
之
六
十
七
;
民
眾
自
籌
新
蓋
幣
三
十
二
億
三
干
六
百
一
十
四
萬
元
，
佔
總
經

貿
百
分
之
三
十
三
。
尚
不
包
含
志
願
服
務
之
人
力
在
內
，
可
見
此
項
工
作
，
頗
得
民
間
之

友
助
。五

、
運
用
社
會
力
量
，
克
服
困
難
達
成
任
務

•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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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
區
計
童
自
社
區
理
事
會
依
地
方
需
要
及
條
件
自
行
設
計
﹒
規
割
﹒
協
調
、
執
行
，

有
些
原
本
難
以
處
理
的
土
地
問
題
，
拓
寬
巷
街
道
路
問
題
，
不
同
意
見
及
合
作
問
題
，
均

在
社
區
理
事
會
運
用
地
方
力
量
，
自
行
解
決
，
克
服
很
多
困
難
，
造
成
任
務
，
充
分
發
揮

社
區
民
眾
地
方
自
治
的
能
力
。

六
、
平
均
財
富
、

社
區
發
展
本
身
即
是
一
項
平
均
財
富
，
增
進
居
民
福
利
的
工
作
。
例
如
，
家
庭
副
業

之
扭
倡
‘
生
產
技
術
之
改
進
、
職
業
訓
線
之
舉
辦
、
兒
童
福
利
之
推
展
、
老
人
服
務
芝
加

強
、
低
收
入
戶
住
宅
更
新
、
小
本
創
業
貸
款
以
及
以
工
代
脹
等
措
施
，
均
隨
社
區
發
展
之



加
強
縮
短
了
貧
富
差
距
。

七
、
培
養
社
區
領
袖
及
專
業
工
作
人
員
及
輔
導
健
全
組
織
功
能
•. 

二
十
年
來
我
們
已
培
訓
數
千
名
社
區
領
抽
及
專
業
工
作
人
員
。
充
分
發
揮
為
社
區
服

務
之
能
力
，
主
持
或
輔
導
社
區
理
事
會
，
領
導
社
區
工
作
，
使
社
區
事
務
得
以
順
利
推

展
。

八
、
消
調
派
系

大
多
數
的
社
區
於
辦
理
社
區
發
展
後
，
派
系
一
意
識
較
前
薄
弱
，
在
社
民
發
展
辦
理
過

程
中
，

民
眾
不
分
鄰
范
與
姓
氏
常
常
聚
會
討
論
，
在
聚
會
討
論
過
程
中
增
加
彼
此
的
溝
通

和
相
互
間
的
了
解
，
甚
至
把
原
來
不
同
的
價
值
觀
，
亦
慢
慢
整
合
，
擴
大
社
會
提
聚
力
，

對
社
會
建
設
有
莫
大
貢
獻
。

玖
、
挑
戰
與
展
望

查
情
光
復
三
十
多
年
以
來
，
經
消
建
設
突
飛
猛
進
，
設
譽
為
經
濟
發
展
脊
蹟
'
這
些

經
情
也
缸
，
不
但
使
整
個
國
民
生
產
毛
額
大
量
增
加
，
也
使
社
會
結
構
從
貧
窮
的
農
業
社

會
向
工
業
社
會
發
展
，
當
民
國
四
十
一
年
我
們
開
始
實
施
第
一
期
四
年
經
建
計
置
之
前
，

當
時
間
商
業
及
工
作
就
業
人
口
佔
總
就
業
人
口
的
比
例
為
百
分
之
六
十
一
熙
七
及
九
熙
三
;

到
了
民
國
七
十
年
農
業
及
工
業
就
業
人
口
佔
總
就
業
人
口
的
比
例
轉
變
為
百
分
之
二
十
八

及
三
十
一
熙
二
。
在
民
國
四
十
一
年
我
們
的
對
外
輸
出
，
農
產
及
農
產
加
工
品
伯

7
百
分

之
九
十
一
熙
九
，
工
業
產
品
只
佔
百
分
之
八
熙
一
;
到
7
民
國
七
十
年
農
產
及
農
產
加
工

品
只
佔
百
分
之
七
熙
八
，
工
業
產
品
已
高
估
百
分
之
九
十
二
熙
二
(
註
十
一
一
一
)
。
換
言
之

，
經
過
三
十
多
年
的
建
設
，
我
們
的
確
已
從
農
業
社
會
迅
速
邁
向
工
業
社
會
發
展
，
整
個

社
會
與
經
濟
結
構
亦
起
了
很
大
的
變
化
。
這
些
變
遷
帶
給
我
國
無
限
的
活
力
與
更
高
的
生

活
水
準
'
，
但
亦
帶
來
新
的
挑
戰
與
問
題
。
至
於
社
區
發
展
方
面
由
於
快
速
工
業
化
與
都
市

化
，
昕
面
附
的
挑
戰
不
外
有
下
列
問
題

.• 

一
﹒
農
業
機
械
化
:

由
於
經
濟
發
展
與
急
遷
都
市
化
的
結
果
，
加
速
鄉
村
人
口
流
向
都
市
，
農
業
人
力
但

缺
，
因
此
農
業
機
械
化
更
為
迫
切
需
要
，
如
何
協
助
農
業
機
械
化
與
共
同
經
營
、
共
同
運

銷
等
農
業
現
代
化
是
社
區
發
展
面
臨
的
跳
戰
。

二
、
都
市
的
擴
張.. 

由
於
都
市
的
擴
張
，
造
成
過
度
負
荷
、
擁
擠
、
髒
亂
、
違
建
，
及
攤
販
林
立
、
交
通

紊
亂
、
鄰
居
關
係
淡
薄
、
組
攝
散
漫
、
公
共
設
施
不
足
、
生
存
競
學
易
於
造
成
挫
折
感
與

心
理
不
平
衡
，
今
後
宜
擴
展
都
市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加
強
組
織
與
福
利
服
務
及
文
化
活
動

，
放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來
協
助
都
市
發
展
興
建
設
。

三
、
控
制
人
口
成
E
R
-
-

臺
灣
地
區
的
人
口
，
在
醫
療
及
公
共
衛
生
進
步
以
及
戰
後
國
泰
民
安
的
庇
藍
立
下
，

不
知
不
覺
地
由
光
夜
之
初
的
六
百
零
九
萬
人
口
增
到
民
國
七
十
二
年
底
的
一
千
八
百
萬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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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
，
雖
然
家
庭
計
畫
巴
實
施
多
年
，
但
人
口
自
然
成
長
率
仍
然
為
千
分
之
十
四
熙
九
，
每

平
方
公
里
人
口
密
度
為
五
百
二
十
人
，
居
世
界
第
二
位
。
社
區
發
展
是
一
種
社
會
運
動
，

家
庭
計
畫
的
再
加
強
，
社
會
政
策
應
予
以
配
合
，
社
區
發
展
的
社
區
教
育
‘
生
活
保
障
及

福
利
服
務
可
協
助
促
其
實
現
。

四
、
預
防
青
少
年
犯
罪

•. 

臺
灣
曾
經
以
社
會
治
安
一
良
好
為
傲
，
但
近
年
來
由
於
工
商
業
的
急
速
發
展
，
相
對
地

引
發
社
會
經
濟
結
構
的
變
化
，
文
化
型
態
、
道
德
標
準
、
價
值
觀
念
以
及
行
為
規
範
也
隨

著
受
到
社
會
變
遷
的
影
響
而
變
化
，
導
致
青
少
年
犯
罪
逐
漸
趨
於
嚴
重
，
因
此
可
採
社
區

發
展
方
式
，
結
合
社
會
力
量
，
使
每
一
個
人
認
識
犯
罪
非
但
危
害
個
人
利
益
，
且
足
以
動

搖
社
會
的
基
礎
，
並
加
強
精
神
倫
理
教
育
，
培
養
守
法
觀
念
，
提
倡
有
益
身
心
之
休
閒
活

動
，
俾
消
閑
犯
罪
之
根
源
。

五
、
強
化
社
區
一
個
利
服
務
站
能



家
庭
是
人
類
社
會
生
活
的
基
本
單
位
，
擻
而
大
之
，
也
家
庭
構
成
家
挾
，
無
論
是
經

濟
的
、
政
治
的
、
宗
教
的
﹒
教
育
的
、
法
律
的
，
以
及
休
閒
娛
樂
的
種
種
活
動
，
都
是
在

家
族
這
個
範
圍
內
進
行
。
換
言
之
，
普
天
之
干
，
人
的
社
會
生
活
多
數
以
家
庭
生
活
為
主

。
但
近
年
來
自
於
都
市
化
及
工
業
化
，
傳
統
的
家
庭
功
能
有
逐
漸
減
弱
的
趨
勢
。
由
社
區

提
供
必
要
的
福
利
服
務
已
逐
漸
受
到
重
視
，
因
此
如
何
強
化
社
區
福
利
服
務
功
能
亦
是
社

區
發
展
所
面
臨
新
的
挑
戰
。
(
註
十
四
)

為
了
應
付
這
些
新
的
街
擊
與
跳
戰
，
社
區
發
展
宜
以
新
的
芳
法
、
新
的
觀
念
來
開
拓

新
的
境
界
，
因
之
，
未
來
社
區
發
展
宜
把
喔
下
列
各
項
重
熙
方
向•• 

一
、
鼓
勵
社
區
建
立
福
利
服
務
體
系•• 

社
區
應
為
居
民
接
供
最
大
的
福
利
服
務
，
由
政
府
來
輔
這
每
一
個
社
區
建
立
他
們
自

己
的
服
務
網
:
與
警
政
單
位
配
合
建
立
守
望
相
助
組
織
，
以
維
護
社
區
居
民
安
全
;
與
敵

育
、
衛
生
單
位
配
合
，
加
強
體
育
、
醫
療
組
織
，
以
維
護
社
區
居
民
健
康
;
運
用
社
區
資

源
與
力
量
，
為
社
區
居
民
揖
供
多
元
服
務
，
使
社
區
之
見
一
畫
一
、
老
人
、
殲
障
同
胞
，
均
在

社
區
內
獲
得
最
基
本
的
、
起
碼
的
福
利
服
務
。

二
、
加
強
辦
理
社
區
青
少
年
的
輔
導
工
作

積
極
輔
導
成
立
各
種
青
少
年
組
織
，
如
青
少
年
俱
樂
部
、
一
董
軍
團
及
透
過
社
區
社
會

工
作
提
供
諮

一商
服
務
，
以
健
全
社
區
車
的
少
年
的
身
心
發
展
。

三
、
充
實
社
區
文
化
精
神
生
活

.. 

有
了
多
彩
多
姿
﹒
健
康
﹒
盟
富
的
文
化
精
神
生
活
，
才
能
引
導
社
值
居
民
臻
於
滿
足

、
愉
悅
、
和
諧
、
幸
福
的
境
界
，
我
們
希
望
透
過
社
區
發
展
，
加
強
精
神
倫
理
文
化
建
設

8

使
急
通
都
市
化
、
工
業
化
所
帶
來
的
緊
張
‘
疏
離
、
街
突
、
挫
折
等
心
理
不
平
衡
現
象

9

得
以
籽
解
。

四
、
配
合
國
家
整
體
發
展•• 

社
區
發
展
列

為
民
生
主
義
現
階
段
社
會
政
策
七
大
措
施
之
一
，
並
強
調
「
以
社
區
發

展
之
方
式
，
推
行
民
生
建
設
」
。
所
謂
「
社
區
發
展
芳
式
」
，
即
充
分
鼓
勵
民
間
參
與
，

社
區
自
助
及
整
體
規
剖
之
一
意
。
我
們
的
社
會
更
趨
向
工
業
化
﹒
都
市
化
，
我
們
的
社
區
發

展
亦
須
因
應
更
重
視
都
市
社
區
的
發
展
，
其
次
更
應
與
農
村
建
設
、
衛
生
保
健
、
國
民
住

宅
、
社
會
教
育
、
都
市
發
展
計
量
相
互
配
合
。

五
、
擴
大
民
眾
的
參
與
:

我
國
的
社
區
發
展
成
功
要
素
得
賴
於
民
眾
的
響
應
和
參
與
，
而
民
眾
的
參
與
使
得
故

府
與
民
間
的
關
係
越
接
近
，
今
後
應
加
強
運
用
志
願
人
力
推
動
各
項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使
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真
正
做
到
「
以
社
區
的
資
源
，
增
進
社
隘
的
發
展
」
的
理
想
揖
界
。

六
、
確
保
社
區
發
展
財
源•• 
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固
然
以
居
民
的
力
量
為
主
，
啟
發
民
眾
自
動
自
發
之
精
神
，
並
使

出
錢
出
力
配
合
政
府
的
經
費
支
援
來
改
善
居
民
生
活
，
增
進
居
民
福
利
。
政
府
經
費
支
援

，
具
有
一
種
催
化
作
用
，
用
以
誘
發
居
民
自
助
的
精
神
。
我
國
社
區
發
展
經
費
係
以
社
會

福
利
基
金
為
其
財
源
，
這
二
十
年
來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能
不
斷
持
輯
發
展
，
社
會
一
耐
利
基
金

的
支
助
為
其
成
功
的
重
要
因
素
之
一
，
惟
民
國
七
十
年
行
政
院
修
正
「
財
政
收
支
劃
分
法

一切一

」
及
臺
灣
省
公
布
「
改
善
地
方
財
政
方
案
臺
灣
省
執
行
要
點
」
，
將
地
價
稅
、
土
地
增
值

稅
改
為
縣
市
稅
並
取
消
社
會
福
利
基
金
提
撥
用
途
分
配
，
因
而
省
府
對
各
社
區
之
補
助
款

及
各
縣
市
原
由
縣
市
社
會
福
利
基
金
負
擔
辦
理
之
社
區
發
展
經
費
，
已
無
固
定
財
源
按
以

編
列
，
而
省
無
統
籌
社
會
福
利
基
金
詢
節
運
用
，
社
區
發
展
經
費
較
為
但
細
。
另
政
府
自

民
國
七
十
二
年
起
訂
頒
「
加
強
基
層
建
設
扭
高
農
民
所
得
所
得
方
案
」
辦
理
基
層
建
設
﹒

社
區
發
展
、
醫
療
保
健
及
最
村
建
設
等
四
大
項
工
作
，
每
年
由
中
央
撥
下
新
臺
幣
二
十
億

元
之
經
費
補
助
地
方
辦
理
，
其
中
基
層
建
設
、
醫
療
保
健
、
農
村
建
設
等
一
一
一
項
計
畫
均
獲

撥
配
經
費
，
唯
獨
社
區
發
展
列
為
不
在
上
項
補
助
經
費
的
計
壺
，
影
響
工
作
推
動
，
為
能

使
這
項
花
費
不
多
，
收
放
很
大
的
工
作
持
續
發
展
，
政
府
有
關
單
位
宜
繼
髓
予
以
經
費
的

支
助
、
精
神
的
鼓
勵
，
讓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確
保
財
源
而
刊
發
展
。



拾
、
給

盟
問•• 

社
區
發
展
上
作
是
一
項
永
無
止
境
的
工
作
，
旨
在
結
合
各
級
政
府
及
社
區
民
眾
力
量
一

共
同
努
力
。
過
去
二
十
年
來
社
區
發
展
計
畫
已
獲
得
肯
定
，
更
受
到
歡
迎
，
但
面
對
整
個

社
會
結
構
的
變
遷
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應
揖
昇
工
作
層
面
，
以
因
應
社
會
發
展
需
要
。
最
近

故
府
修
訂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領
」
，
即
以
扭
高
社
區
居
民
生
活
品
質
為
鵲
的
。
不
僅
提

合
同
意
境
，
且
再
度
肯
定
了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的
地
位
，
綱
領
明
確
規
定
主
管
單
位
，
恢
復
省

市
、
縣
市
鄉
鎮
各
級
社
區
發
展
委
員
會
組
織
，
擴
大
社
區
區
域
範
圈
，
確
定
社
區
理
事
會

為
社
會
運
動
機
構
視
同
民
間
公
益
團
體
的
身
分
，
均
有
助
於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之
擴
大
與
加

強
。
祇
可
惜
中
央
社
區
發
展
委
員
會
來
恢
復
設
置
，
為
讓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配
合
社
會
發
展

需
要
，
擻
大
實
施
範
圈
，
提
高
工
作
層
次
，
真
正
成
為
一
項
國
家
的
整
體
發
展
計
畫
，
除

了
地
方
政
府
與
基
層
社
區
民
眾
一
本
以
往
的
工
作
熱
忱
，
繼
綴
研
究
改
進
，
相
互
配
合
，

共
謀
發
展
外
，
為
了
發
揮
火
車
頭
的
帶
動
作
用
，
此
項
重
責
大
任
枷
具
有
賴
各
級
政
府
的
領

導
與
民
眾
的
配
合
，
以
使
此
項
作
起
來
有
意
義
，
而
花
錢
不
多
的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再
造

輝
煌
的
成
果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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